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專任教師教學評鑑實施要點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00 年 12 月 7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00 年 12 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01 年 5 月 23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01 年 6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5 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03 年 5 月 21 日 102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03 年 6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第 6 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05 年 5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05 年 6 月 22 日 104 學年度第 5 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07 年 6 月 13 日 106 學年度第 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07 年 6 月 27 日 106 學年度第 6 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教發中心提經 113 年 12 月 11 日 113 學年度第 2 次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評鑑專任教師教學績效，依據教師評

鑑準則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符合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二條之受評對象，均應接受本要點之教學評鑑。 

三、 本校專任教師教學績效之衡量項目與分項評量標準如教師教學評鑑配分基準

表。 

四、 評鑑時間以學年度計，自每年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依本要點評鑑

本校專任教師每學年之教學績效，學系（所）、中心應於每年九月底前將前一

學年度的評鑑結果核報並送至教務處彙整。 

專任教師於每年七月底參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表與總表(如附表)填妥自我評分

併同相關資料送初審及複審單位審議。 

五、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提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教師教學評鑑配分基準表 

項目 分項評量標準 評分標準 

一
、
教
學
情
況 

1-1 缺勤記錄 
依教務處查勤紀錄，全勤者 5 分，應到課而無故未按時上課者，

每次扣減 1 分。 

1-2 期中預警 如期執行者 10 分，未依時間登入者不予計分。 

1-3 成績送交 如期執行者 10 分，未依時間登入者不予計分。 

小計 本項以累積方式計分，總分最高為 25 分。 

二
、
教

材
準
備 

2-1 教學課綱上網 教學課綱準時上網者，依授課課程數比例分配，滿分 10 分。 

小計 本項以累積方式計分，總分最高為 10 分。 

三
、
教

學
評
量 

3-1 教學評量成績 
根據各教師前一學年度所有課程教學評量之平均成績轉換計

分。 

小計 總分最高為 40 分。 

四
、
其
他 

4-1 指導研究生論文及專題

研究 

每學期每位研究生 1 分，共同指導者分數折半；另指導大學部

專題研究且有實質作品產出者，每組比照給分，每學期至多加

5 分。 
4-2 建置或利用數位學習平

台輔助教學 
每學期每門課程加 1 分，每學期至多加 5 分。 

4-3 協助性別平等教育之教

學 
上課或教材內容含性別平等教育者，每學期每門課程加 1 分，

每學期至多加 5 分。 

4-4 數位教材製作1 每學期每門課程加 2 分，每學期至多加 6 分。 

4-5 補救教學課程 
檢附輔導紀錄資料，每學期每門課程加 1 分，每學期至多加 3
分。 

4-6 參加校內外舉辦提升教

學品質相關研習會 
教學品質相關研習會每場加 1 分，每學期至多加 10 分。 

4-7 開設大班課程2 
開課班級人數達 61 至 70 人，每學期每課程加 1 分，每學期至

多加 5 分。 

4-8 週末協助課程 
協助碩士在職專班（含進修教育中心）授課，每學期每課程加

1 分，至多加 5 分。 
4-9 開設教育部推動重點課

程(如：問題導向課程、全英

授課課程) 

開設教育部推動重點課程（如：問題導向課程、全英授課課程），

每門課程加 2 分，至多加 6 分。 

4-10 擔任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之指導或輔導教師 
擔任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指導或輔導教師，每輔導 1 位學生 1
分，至多 3 分。 

小計 本項分數以累積方式計分，至多 35 分。 

以上各項分數總加超過 100 分者，以 100 分計算。 

 
1以「教學媒體」提供線上課程教材，進行學習活動。「教學媒體」係指運用影片、動畫、投影片、文字、聲音、圖片、
照片組合之多媒體媒介來傳遞教學與學習內容，且須加入聲音講解。 
2大班課程班級人數 71 人以上因有鐘點費加乘，故不予加分。 
註： 
(1) 初審、複審單位必要時得要求受評教師提供佐證資料，以供審查。 
(2) 系初審單位為學系教評會；複審單位為院教評會。 
(3) 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初審單位為中心教評會；複審單位由教務處代為審理。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學年度第    學期 教師教學評鑑成績表 
學系：                                         教師姓名：               

項目 分項評量標準 教學績效資料 計分 

一
、
教
學
情
況 

1-1 缺勤紀錄 5 分 未到課次數：        次  

1-2 期中預警 10 分 執行率：        %  

1-3 成績送交 10 分 執行率：        %  

本項以累積方式計分，總分最高為 25 分。 小計        

自評：        分；    初審：        分；    複審：        分 

二
、
教

材
準
備 

2-1 教學課綱上網 10 分 教學課綱準時上網課程數：        門  

本項以累積方式計分，總分最高為 10 分。 小計     

自評：        分；    初審：        分；    複審：        分 

三
、
教

學
評
量 

3-1 教學評量成績 40 分 教務處提供            

(本項總分最高為 40 分)總分最高為 40 分。 小計        

自評：        分；    初審：        分；    複審：        分 

四
、
其
他 

4-1 指導研究生論文及

專題研究 

指導人數：    位(每人 1 分) 
共同指導：    位(分數折半) 

(每學期至多 5 分) 
請填寫指導研究生名字 

 

4-2 建置或利用數位學

習平台輔助教學 
課程數：        門 
(每門 1 分，至多 5 分) 

請填寫課程名稱 
 

4-3 協助性別平等教育

之教學 
課程數：        門 
(每門 1 分，至多 5 分) 

請填寫課程名稱 
 

4-4 數位教材製作(教材

須加入聲音講解) 
課程數：        門 
(每門 2 分，至多 6 分) 

請填寫課程名稱，並提

供線上課程網址 

 

4-5 補救教學課程 
課程數：        門 
(每門 1 分，至多 3 分) 

請填寫課程名稱 
 

4-6 參加校內外舉辦提

升教學品質相關研習會 
研習會：        場(1 分) 
每學期至多加 10 分 

請填寫研習會資料 
 

4-7開設大班課程(達 61-
70 人) 

課程數：        門 
(每門 1 分，至多 5 分) 

請填寫課程名稱 
 

4-8 協助碩士在職專班

（含進修教育中心）課

程 

課程數：      門 
(每門 1 分，至多 5 分) 

請填寫課程名稱 

 

4-9 開設教育部推動重

點課程(如：問題導向課

程、全英授課課程) 

課程數：      門 
(每門 2 分，至多 6 分) 

 

 

4-10 擔任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之指導或輔導教師 
每輔導 1 位學生 1 分，至多

3 分。 
 

 

本項分數以累積方式計分（至多 35 分） 小計        
自評：        分；    初審：        分；    複審：        分 

以上各項分數總加超過 100 分者，以 100 分計算。 
總分 自評：        分；    初審：        分；    複審：        分 

註：(1)評量所採用的資料，均須以評量當時的前一學年度在本校擔任教學之相關資料為計算基準。 
    (2)數位教材製作、指導研究生論文、其他教師自行列舉項目等，初審及複審單位必要時得要求受評教師提供佐證

資料(資料型態不拘，以清楚表達事證為原則)，以利學系及校教評會審定分數。 

教師簽名：                                                       年     月     日 
學系、中心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教務長、院長簽章：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學年度 教師教學評鑑成績總表 

學系、中心：                                     教師姓名：                 

項目 分項評量標準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一、教學情況 

1-1 缺勤紀錄   

1-2 期中預警    

1-3 成績送交   

二、教材準備 2-1 教學課綱上網   

三、教學評量 3-1 教學評量成績   

四、其他 

4-1 指導研究生論文及專題研究 

至多 35 分 至多 35 分 

4-2 建置或利用數位學習平台輔助

教學 

4-3 協助性別平等教育之教學 

4-4 數位教材製作 

4-5 補救教學課程 

4-6 參加校內外舉辦提升教學品質

與技能相關研習會 

4-7 開設大班課程(達 61-70 人) 

4-8 協助碩士在職專班（含進修教

育中心）課程 

4-9 開設教育部推動重點課程(如：

問題導向課程、全英授課課程) 

4-10 擔任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指

導或輔導教師 

總計 
  

至多 100 分 至多 100 分 

平均  

教師簽名：                                                   年     月     日 

學系、中心主任簽章：                                         年     月     日 

教務長、院長簽章：                                           年     月     日 


